
苏政办发〔2015〕2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推动企业信用信息

的互联共享，强化企业信用约束，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现就政府部门公示企业信用信息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市场主体信息的互联共享。省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条例》和《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第一批）的通知》（苏政办发〔2014〕65号）规

定，建立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工商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企业年度报告信息的共享机制，通过省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市场主体信息公示。

二、职责分工

省信用办负责按照国家和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和

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

省工商局负责全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和运营维护；负责工商登记、备案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以及“先照后证”相关信息的共享。

省各有关部门负责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共享和公示。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信息公示。

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注册登记、备案信

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上述信息应当自

产生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按照《条例》第七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行

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上述信息应当自产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提供给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由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推送至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二）推进“先照后证”信息共享。

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发照信息在发照后 5个工作日内推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省各有关行政许

可部门应及时认领发照信息，做好发证的相关工作，并于发证后 10个工作日内将发证信息推送至省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审批权限属于下级行政许可部门行使的，由省级行政许可部门统一认领发照信息，并反馈行

政许可结果信息。对不具备条件不予核准办理许可证或未办理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被依法查处的情况，应

自信息产生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推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应当自接收到信息之日

起 3日内推送至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三）加强年报信息管理。

对市场主体每年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省各有关部门可以与省工商局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省工商局在每年年

度报告结束后，对企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情况，按不少于 3%的比例进行不定向随机

抽查，并在每年 7月底将被抽查企业的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提供给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或税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或相关部门在 8月底完成数据比对后，反馈给省工商

局。

四、保障措施

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市场主体信息的记录、归集、整合和应用，大力推进各部门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协

同共享，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与标准，维护信用信息安全和信息主体合法权益。加大市场

主体信息的公示力度，形成信息公示、信息共享、联动监管、信用约束的市场监管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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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交换共享数据项

一、公示信息

公示部门 公示内容 数 据 项

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

注册登记、备案

信息

注册号、名称、类型、成立日期、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注册资本及币

种、住所（营业场所）、经营范围、营业期限、登记机关、核准日期、登

记状态、吊销日期；股东（发起人）类型、姓名（名称）、证照类型与编

号（自然人身份证号除外）、认缴出资额、认缴日期，实缴出资额、实缴

日期；变更事项、变更前后内容、变更日期；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成员；

注销原因、核准日期；董事（会）、监事（会）、经理、核准日期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登记编号、登记日期、登记机关、被担保债权种类、被担保债权数额及币

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担保范围、状态；抵押人名称、注册号；抵

押权人名称、证照类型、证照号码；抵押物名称、所有权归属、数量、质

量、状况、所在地等情况；备注；变更日期、变更内容；注销日期、注销



原因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登记编号、出质人、出质人证照类型与号码、出质股权数额单位、出质股

权数额及币种、质权人、质权人证照类型与号码、登记日期、登记机关、

状态；变更日期、变更内容；注销日期、注销原因；撤销日期、撤销原因

行政处罚信息

当事人姓名、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处罚决定书文号、违法行为类

型、处罚种类、罚款金额、没收金额、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日期；变更内容、变更日期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列入日期、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原因、移出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

严重违法企业信息
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原因、列入日期、移出日期、移出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原因、作出决定机关

抽查检查信息 检查实施机关、抽查检查类型、抽查检查日期、抽查检查结果

其他政府

部门

行政许可准予、变更、

延续等信息

企业名称、注册号、许可文件编号、许可文件名称、许可经营范围（事项）、

住所、法定代表人、审批部门全称、审批日期、许可文件有效期限；变更

事项、变更前后内容、变更日期；注销日期、注销原因；吊销日期、吊销

原因；其他无效日期、其他无效原因

行政处罚信息

当事人姓名、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处罚决定书文号、违法行为类

型、处罚种类、罚款金额、没收金额、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日期；变更内容、变更日期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二、先照后证信息

共享部门 共享内容 数 据 项

工商行政管理 市场主体设立及经营 注册号、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住所、注册资本、



部门 范围变更的发照信息 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登记机关、股东（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核准日期

有关行政许可

部门

行政许可的准予及变

更信息

企业名称、许可证编号、许可证名称、许可经营范围（事项）、住

所、法定代表人、审批部门全称、审批日期、许可证有效期限

对不具备条件不予核

准办理许可证的信息

企业名称、注册号、不予核准的理由、不予核准的日期、审批部门

全称

未办理许可证擅自从

事经营被依法查处的

信息

企业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案由、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处罚机关、处罚日期

三、年报信息

企业名称、注册号、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经营状态、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是否有网站或网店、有

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企业是否有投资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企业资产状况信息、对

外提供保证担保情况等（其中企业资产状况信息、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情况，企业不同意公示的除外）。


